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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5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

达<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等4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

版计划的通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2部分：分类》列入国家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计划号：20241017-Q-348，第一起草单位为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部公路所），完成周期为18个月。

（二）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牵头起草，参加标准起草的单位有：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北京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文姬、董学胜、李东红、徐森、刘宇航、蔡翠、张

会娜、彭建华、赵亿滨、张睿、钱大琳、陈舒馨、吴金中、庞广廉、田诗慧、

曾繁智、范敏、张建新、任春晓、张玉玲、阎靓玉、姜峰。标准主要起草人及

其具体承担的工作如下表：

表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具体承担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工作内容

1 范文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标准起草总负责人，总体负责标准起草协调和标准

框架确定，负责第3、4章、5.8、5.9节、附录B、C
的起草以及文本文字修改。

2 董学胜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参与标准前期研究，负责第5.5至5.9节、附录E、F、
G的起草。

3 李东红
巴斯夫（中国）有

限公司

参与标准前期研究，负责第5.2至5.3节的起草，参与

编写附录E、F、G的条款。

4 徐森 南京理工大学
参与标准前期研究，负责第5.1节、附录A、D、G
的起草。

5 刘宇航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负责第4章的起草、参与编写附录B的条款。

6 蔡翠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负责第5.4节的起草，参与编写附录E、F、G的条款。

7 张会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参与编写第5.1至5.4节、附录B、C、D的条款。

8 彭建华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
参与编写第5.5至5.9节、附录E、F、G的条款。



2

9 赵亿滨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参与标准前期研究，参与编写附录B、C的条款。

10 张睿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协助编写第5.5至5.9节的条款。

11 钱大琳 北京交通大学 参与编写第5.5至5.9节、附录B、C、D的条款。

12 陈舒馨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协助编写附录B、附录C、附录D的条款。

13 吴金中 重庆交通大学 协助编写第3、4章的条款。

14 庞广廉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协助编写第5章的条款。

15 田诗慧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协助编写第3、4章的条款。

16 曾繁智
重庆市道路运输事

务中心
协助编写第5章的条款。

17 范敏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协助编写第5.2节、5.3节的条款。

18 张建新 南京理工大学 协助编写第5.1节、附录A的条款。

19 任春晓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协助编写附录E、附录F、附录G的条款。

20 张玉玲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所
协助编写第4章的条款。

21 阎靓玉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协助编写附录B、附录C、附录D的条款。

22 姜峰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

证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附录E、附录F、附录G的条款。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 5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发布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达<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等 4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

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部分：分类》纳入国

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2024年 6月，部公路所组织成立了由部公路所牵头，生产企业、鉴定机构、

科研单位等共同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对 ADR（2023版）与 ADR（2015版）的

差异，以及现行 JT/T 617.2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建立了工作机制，明确

了各单位职责分工和工作进度安排。

2024年 7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内部研讨会，对 ADR（2023版）与 ADR

（2015版）的差异，以及现行 JT/T 617.2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对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废物等分类要求等国际规则和国内标准衔接问

题进行了详细研讨，对本标准的制定思路进行了明确。同时，对主要参与单位

的分工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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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第二次内部研讨会，对各部分完成的草案

进行了集中讨论。

2024年 7月—11月，详细梳理 ADR（2023版）与 ADR（2015版）技术内

容变化，结合前期调研结果，编制形成标准草案及标志说明初稿。期间与标准

主要参编人员多次进行讨论。

2024年 11月，部公路所组织山东、河南、重庆、苏州、泉州等地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从事危货道路运输管理的人员召开了研讨会，重点对 ADR中第 2部分

明确的不适用于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是否纳入本标准进行了讨论。经讨论，因

这些危险货物可以通过在使用场地现场配比等方式获取，且运输过程风险较高，

建议与国际规则的规定保持一致，列出不采用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清单。

2024年 12 月—2025年 3 月，标准起草组与其他 6 个部分进行第一次集中

研讨，对部分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会后，根据讨论结果进行了部分技术内容

修改完善，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条梳理。期间，对最新发布的 ADR（2025版）

中的技术内容，以及正在修订的 GB 6944的修订报批稿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标

准中对相关内容进行明确。

2025年 3月 18—19日，标准起草组与其他 6个部分进行第二次集中研讨，

并邀请了行业管理部门、危货运输企业以及危险货物鉴定机构的相关专家共同

参与研讨。会后，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年 3月 31 日、4 月 1、2日，标准起草组与其他 6个部分进行第三次

集中研讨。会上，对修改完善的标准进行了逐条梳理，进一步对标准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完善。

2025年 4月 21日，标准起草组向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报送标准

征求意见稿。

2025年 5月—6月，道路运输标委会组织技术专家和标准化专家对标准稿

件进行审核修改。

2025年 7月—10月，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格式调整后，正式形成征求意

见稿。

（四）项目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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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安全生产工作事关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事

关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安全高效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体系，是

支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推动石化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支撑。积极推进重点标准有效供给和提档升级，充分释放标准实施效能，

将进一步夯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治理基础性制度保障，为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安全、高效提供技术保障。

（1）进一步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治理需要标准支撑

近年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持续加强，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特别

重大事故多发频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与此同时，重大及以下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事故仍时有发生，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仍存在很多基础性、系统性问题，必

须持续强化安全治理。本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

全治理基础性制度保障，全面提升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的系统性及相关

制度的科学化水平，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现代化

治理能力，筑牢织密安全监管的防护屏障，为建设交通强国、实现交通运输可

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2）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综合监管需要制定强制性标准

2018年，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了行业系列标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

则》（JT/T 617—2018），作为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

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联合发布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的配套标准，细化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各要素、各环节的技术

要求。但由于JT/T 617是行业推荐性标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技术条款的

应用受到限制，迫切需要将JT/T 617提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强化标准引领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整个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链条的技术指导效力，实现全主

体、全要素、全链条安全监管。

（3）有助于推动国际道路运输，进一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国际道路运输是国家间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快推进国际道路

运输便利化，是促进地区间人员往来和贸易便利的内在要求，与我国接壤的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是《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公约》（以下简

称ADR）的缔约国，也是我国油气的主要进口国，因我国还未实现ADR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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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转化，致使我国在双边或多边谈判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如俄罗斯以我

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未实现与ADR接轨为由，拒绝我国车辆进入俄罗斯境

内，严重阻碍了我国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本标准通过将ADR

转化为国内强制性标准，实现国际国内标准一致性，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能源供

应链稳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

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4）是完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分类要求的技术支撑

危险货物分类是根据货物的危险特性，科学选择包装容器、运输工具，保

障安全运输的前提。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主要参考了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针对的是

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共性要求。为确保危险货物分类满

足道路运输条件，本标准作为系列标准第2部分，主要参考《危险货物国际道路

运输公约》（ADR），针对目前GB 6944中对道路运输条件下危货鉴定技术支撑

不足的内容进行细化完善，为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行业

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具体条款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标准主要编制原则如下：

1. 法规体系的一致性。

标准的一致性是指编写的标准与对应的上位法律法规的符合性，以及与其

他标准规范间的一致性。本标准的编制与联合国《规章范本》《试验和标准手

册》等要求一致，符合国内现行的公路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

2. 技术应用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的适用性是指一个标准在特定条件下适合于规定用途的能力。一般情

况下，危险货物分为 9大类，明确了危险货物分类流程和判定标准。本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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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从事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分类的一般要求和具体规定。

标准的可操作性是指实用性和可行性，关键考虑两点：一是指标要简化，

方法要实用；二是要考虑实际工作的可行性。本标准的制定通过对危险货物鉴

定和运输相关行业实践调研，综合了生产企业、检测机构、运输企业、行业管

理部门等多方面的意见，在目前 GB 6944中对道路运输条件下危货鉴定技术支

撑不足的内容进行细化完善，形成了科学、可行的国家标准，有利于完善国内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标准，为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3. 标准文本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标准的统一性是对标准编写及表达方式的最基本要求。标准的规范性是指

编写标准时要遵守与标准制定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要

求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遵循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实际与最新行业发展实践相

结合的原则，符合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政策相协调等原则。本标准编制在编

写内容和格式上，遵照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和

《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1）等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标准文本具有统一

性和规范性。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名称。

本标准名称《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部分：分类》。为进一步提升我

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在系列行业标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JT/T 617）基础上，形成系列国家标准，包括《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1

部分：通则》《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部分：分类》《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4 部分：

运输包装使用要求》《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5部分：托运要求》《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6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7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7部分标准均在同步研制中。

2. 标准框架。

本标准具体条款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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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包含五章及八个附录：一是范围；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术

语和定义、略缩语；四是一般要求；五是具体要求。八个附录分别是：附录 A

分类试验方法、附录 B集合条目列表和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附录 C危险性先

后顺序表、附录 D烟花默认分类设定表、附录 E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

附录 F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附录 G 常见 A类感染性物质列表、

附录 H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分类流程。

3. 范围（第 1章）。

本标准对通过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的分类，包括分类的一般要求和具体要

求进行了规定。

范围明确了本文件中分类规定的是从事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即指列入《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部分表 A.1，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

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物质或者物品。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的类别、对应的特性类型（组别）和包装类别的确

定。

4. 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2章）。

本标准正文中规范性引用的标准和国内国际文件，以清单方式在本章中列

出。

5.术语与定义（第 3章）。

考虑到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以下简称《规章

范本》）《试验和标准手册》和本标准其他部分对危险货物相关术语和定义已

有明确的规定，本标准引用了“含有危险货物的物品”“一级爆炸性物质”“二

级爆炸性物质”“配装组” “液态退敏爆炸物”“固态退敏爆炸物” “单体

电池”“电池组”八个术语和定义。

“配装组”“一级爆炸性物质”“二级爆炸性物质” “液态退敏爆炸物”

“固态退敏爆炸物”参考了《危险品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试验程序及配装要求》

（GB 14371）的相关定义。因本标准不涉及危险货物仓储，删除了 GB 14371“配

装组”定义中关于“仓储”的描述。

“单体电池”“电池组”参考了《动力锂电池运输安全及多式联运技术要

求》（GB/T 45915-2025）的相关定义。因国内部分标准文件中，cell 也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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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芯，因此在单体电池的定义中特别说明，单体电池也可称为电池芯。

“含有危险货物的物品”参考了联合国《规章范本》中对应的定义。

本文件中的相关缩略语以清单方式在本章中列出。

6. 一般要求（第 4章）。

（1）4.1 危险货物类（项）别、条目属性和包装类别

第 4.1.1条规定了危险货物可根据其所具有的危险性或其中最主要的危险性

划入第 1 类～第 9 类的九个类别中，第 1 类、第 2 类、第 4 类、第 5 类和第 6

类再细分如下项别：

1）第 1类：爆炸品

1.1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2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3项：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或兼有这两种危险，

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4项：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5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和物品；

1.6项：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质和物品。

2）第 2类：气体

2.1项：易燃气体；

2.2项：非易燃无毒气体；

2.3项：毒性气体。

3）第 3类：易燃液体

4）第 4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4.1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固态退敏爆炸物和聚合性物质；

4.2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4.3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5）第 5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5.1项：氧化性物质；

5.2项：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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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6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6.1项：毒性物质；

6.2项：感染性物质。

7）第 7类：放射性物品

8）第 8类：腐蚀性物质

9）第 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第 4.1.2条规定了每个类别、项别均包含多个不同的危险货物条目。每个条

目都对应一个联合国编号（以下简称 UN编号），用以识别这些危险货物。条目

按照其属性分为四类：A类 单一条目、B类 类属条目、C类 “未另作规定的”

特定条目和 D类 “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除 A类为单一条目外，B、C、

D类均为集合条目。通过示例的方式对条目属性进行了说明。

第 4.1.3条明确了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公约》

ADR以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除第 1类、第 2类、第 7

类、5.2项、6.2项和 4.1项中的自反应物质以外的危险货物，按照其危险程度，

分为 3个类别：包装类别Ⅰ、包装类别Ⅱ和包装类别Ⅲ，其代表的危险性程度

逐级降低。

第 4.1.4条明确了物质可划分包装类别，对于每个物质的包装类别通过本标

准第 3部分的表 A.1第（4）列确定。物品无需划分包装类别。同时，为了明确

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和包装类别和区别，规定了每种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的具

体包装性能要求应满足 GB XXXXX.4的规定。

（2）4.2 分类原则

规定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原则，包括物质与混合物（或溶液）的区

分、集合条目的优先选择原则、列明的物质或溶液不满足对应分类标准要求时

适用的处理方式和液体的确定原则，以统筹各个类别分类细则的应用。本部分

主要参考了 ADR中 2.1.2的内容。

（3）4.3 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包括溶液和混合物）的分类

规定了未列出名称的物质（包括溶液和混合物）分类原则、未列出名称物

质与其他物质混合物的分类原则、具有多种危险性时主要危险性和包装类别的

确定原则、危险废物的分类方法及 UN 编号的确定、危害环境物质分类原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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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编号的确定等。本部分主要参考了 ADR中 2.1.3的内容。

（4）4.4 样品的分类

规定了对于尚不确定类别的物质，需要送往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而进行运输

时的分类原则。规定了用于试验的含能材料样品，可按照 4.1项的 UN 3224（自

反应性固体 C型）或 UN 3223（自反应性液体 C型）的运输条件进行运输时需

满足的要求。本部分主要参考了 ADR中 2.1.4的内容。

（5）4.5 含有危险货物的物品（未另作规定的）分类

规定了尚无正式运输名称的物品，其所含危险货物仅在 GB XXXXX.3附录

A中第（7a）列所定有限数量范围内的，应满足的运输条件。规定了 4.5.2 含

有危险货物的物品可按其所含危险货物的正式运输名称或根据本章的规定进行

分类。规定了含有危险货物的物品还含有锂电池或钠离子电池时，应满足的试

验要求。规定了带多种危险货物的物品的分类原则。本部分主要参考了 ADR中

2.1.5的内容。

（6）4.6 废弃的、空的、未清洗的包装的分类

规定对于空的未清洗的小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或大型包装，或其部件，

如果是为了处置、再循环或回收而运输，而不是翻新、修理、日常维护、改造

或再利用时，如果满足 UN 3509 的要求，可归入该条目下。本部分主要参考了

ADR中 2.1.6的内容。

7. 具体要求（第 5章。）

以第 1 类、第 2 类、第 3 类、4.1 项、4.2 项、4.3 项、5.1 项、5.2 项、6.1

项、6.2项、第 8类和第 9类这 13 个类（项）作为基础单元，规定了道路运输

危险货物具体分类准则和适用的分类流程和试验方法。本部分主要参考了 ADR

中 2.2.1的内容。

（1）5.1 第 1类：爆炸品

第 5.1.1条规定第 1类爆炸品的分类准则。主要规定第 1类爆炸品涉及的物

质和物品包括爆炸性物质和烟火物质，爆炸品物品。明确了某些爆炸品可以通

过加入减敏剂的方式降低其敏感性来保证运输安全。规定了第 1类爆炸品的实

验方法和分类程序，以及专属于该类（项）别的特殊要求。介绍了第 1 类爆炸

品可划分为 1.1至 1.6的 6个项别和配装组。规定了烟花的分类原则。



11

第 5.1.2条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1类的物质和物

品。

第 5.1.3条规定了第 1类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

（2）5.2 第 2类：气体

第 5.2.1条规定了第 2类气体的分类准则。介绍了气体应包括纯气体、气体

混合物、一种或多种气体与一种或多种其他物质的混合物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

物品。规定了纯气体的确定原则。规定了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冷冻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气雾剂或气雾剂喷罐和盛装气体的小容器、其他含有带压气体的物

品、符合特定要求的常压气体（气体样品）、加压化学品、吸附气体的含义。

规定了气体所属组别的含义。组别采用字母代码对气体的不同危险性进行表示。

规定了列入集合条目的气体应满足的条件。规定了可豁免运输的气体范围。规

定了气雾剂的组别含义和划分原则。规定了加压化学品组别含义和划分原则。

第 5.2.2条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2类的物质和物

品。

第 5.2.3条规定了第 2类气体的集合条目列表。

（3）5.3第 3类：易燃液体

第 5.3.1条规定了第 3类易燃液体的分类准则。介绍了第 3类易燃液体包括

的物质和物品范围。规定了易燃液体的分类原则和试验方法。规定了第 3类物

质和物品的组别含义。规定了第 3类易燃液体根据其闭杯闪点和初始沸点划分 3

个不同的包装类别。规定了闪点低于 23 ℃的黏性易燃液体划入包装类别Ⅲ应满

足的条件。规定了黏性液体分类的特殊规定。

第 5.3.2条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3类的物质和物

品。

第 5.3.3条规定了第 3类易燃液体的集合条目列表。

（4）5.4 第 4类：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第 5.4.1条规定了第 4.1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固态退敏爆炸物和聚合

性物质的分类准则。介绍了 4.1项包括易燃固体物质和物品、自反应固体或液体

退敏爆炸物、固态退敏爆炸物、与自反应物质相关的物质、聚合性物质。规定

了 4.1项的组别含义。规定了易燃固体的性质、试验方法以及划分到集合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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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规定了自反应物质的性质、分类程序、试验方法以及划分到集合条

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4.1项的物质和

物品。规定了第 4.1项的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和已确定的可用小型包装运

输的自反应物质列表。

第 5.4.2 条规定了第 4.2 项易燃自燃的物质的分类准则。介绍了 4.2项包含

的物质和物品范围。规定了 4.2项组别含义。规定了 4.2项危险货物的性质、分

类试验方法、确定包装类别方法以及划分到集合条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了因危

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4.2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第 4.2项的物

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

第 5.4.3条规定了第 4.3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的分类准则。介绍了 4.3

项包括遇水反应放出易燃气体物质以及含有此类物质的物品，所释放的气体与

空气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规定了 4.3项组别含义。规定了 4.3项危险货物的性

质、分类试验方法、确定包装类别方法以及划分到集合条目的特殊要求。规定

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4.3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第 4.3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

（5）5.5 第 5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第 5.5.1 条规定了 5.1 项氧化性物质的分类准则。规定了 5.1 项氧化性物质

的范围、组别含义、分类试验方法、包装类别试验方法。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

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5.1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第 5.1项氧化性物质的

集合条目列表。

第 5.5.2 条规定了第 5.2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准则。规定了 5.2 项有机过

氧化物的范围、组别含义、分类试验方法、包装类别试验方法。因有机过氧化

物稳定性差，受热超过一定温度后会分解产生含氧自由基，引发燃烧爆炸，本

部分规定了有机过氧化物的退敏和温控要求。此外，本部分规定了因危险性太

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5.2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 5.2项有机过氧化物

的集合条目列表和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

（6）5.6 第 6类：毒性和感染性物质

第 5.6.1 条规定了 6.1 项毒性物质的分类准则。规定了 6.1 项组别和含义、

分类试验方法和毒性评估方法、包装类别试验方法、新物质判定要求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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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6.1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 6.1项

毒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

第 5.6.2 条规定了 6.2 项感染性物质的分类准则。规定了 6.2 项性质、组别

和含义、分类试验方法、包装类别试验方法、医疗废物 UN编号确定原则等。规

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6.2项的物质和物品。规定了 6.2

项感染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

（7）5.7 第 7类：放射性物品

第 7类放射性物品因其管理特殊性，分类流程主要按照 GB 11806的要求执

行，本部分仅列出了放射性物品分类条目列表。

（8）5.8 第 8类：腐蚀性物质

第 5.8.1条规定了第 8类腐蚀性物质的分类准则。规定了第 8类腐蚀性物质

的性质、组别和含义、分类标准和实验要求、包装类别划分标准和划分方法。

第 5.8.2条规定了因危险性太高不应采用道路运输的划为第 8类的物质和物

品。

第 5.8.3条规定了第 8类腐蚀性物质的集合条目列表。

（9）5.9 第 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第 5.9.1条规定了第 9类危险货物的分类准则。规定了第 9类物质和物品的

性质、组别和含义、划分条目的基本要求。

第 5.9.2条介绍了以微细粉尘形式吸入可危害健康的物质。

第 5.9.3条介绍了一旦发生火灾可形成二噁英的物质和物品。

第 5.9.4条介绍了可释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第 5.9.5条规定了单体电池和电池组、安装在设备中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以

及与设备一起包装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的 UN编号的划分原则、托运前应满足的

试验要求、设计要求和质量管控要求等。规定了含钠离子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

包含在设备中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或与设备一起包装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的

UN编号划分原则、托运前应满足的试验要求、设计要求和质量管控要求等。明

确划分为 UN 3551或 UN 3552的钠离子电池应是可充电的电化学系统，其正负

电极均为层间化合物，两个电极都不含金属钠(或钠合金)，并以一种有机非水化

合物作为电解质的。规定了可豁免运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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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6 条介绍了救生设备包括满足 GB XXXXX.3 中附录 B 特殊规定 235

或特殊规定 296的救生设备和机动车组件。

第 5.9.7条介绍了危害环境物质包括污染水生环境的液体或固体，以及这类

物质的溶液和混合物（如制剂和废物）。规定了危害环境物质基本要素、分类

程序、分类方法等。考虑危害环境物质比较复杂，明确根据分类程序和方法不

能划分到其他 UN编号下时，可划入 UN 3077（对环境有害的固态物质，未另作

规定的）和 UN 3082（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并划入包装类

别Ⅲ。

第 5.9.8条规定了转基因微生物或生物体的分类准则和道路运输豁免的特殊

要求。

第 5.9.9条介绍了高温物质。

第 5.9.10 条列出了划分到第 9 类的运输过程中表现出危险性但不符合其他

类别或项别定义的物质和物品和道路运输豁免的特殊要求。

第5.9.11条规定了第9类物质和物品根据其危险成分可划分为包装类别Ⅱ或

包装类别Ⅲ。

第 5.9.12 条不符合 GB XXXXX.3 中附录 B 特殊规定 188、230、310、636

或 670的锂电池不应采用道路运输。

第 5.9.13条规定了第 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的集合条目列表。

8. 附录 A 分类试验方法。

本部分参考 ADR，规定了物质、溶液或混合物可参照联合国《试验和标准

手册》的要求进行试验和分类，并特别介绍了几个重点试验方法。

（1）规定了 A型爆破炸药（UN 0081）含有高于 40%的液态硝酸酯时，除

需要通过《试验和标准手册》中列出的试验之外，还需满足的渗透试验的试验

要求。

（2）规定了关于 4.1项硝化纤维素混合物的试验要求。

（3）规定了涉及第 3类、6.1项和第 8类易燃液体的试验要求。

（4）规定了流动性测定试验的试验要求。

（5）规定了 4.2 项和 4.3 项中的有机金属物质的分类流程。根据《试验和

标准手册》第 3部分 33章中规定的试验方法 N.1～试验方法 N.5所测定的有机



15

金属物质的特性，以及图 A.6的分类流程得出的试验结果，可依据结果将其划为

4.2项或 4.3项。可根据有机金属物质的其他特性以及附录 B，将其分为其他类

别。易燃性溶液若含有金属有机化合物，其含量不至于发生自燃，或者与水接

触时产生的可燃气体达不到危害的程度，可归类为 3类易燃液体。

9. 附录 B 集合条目列表和集合条目列表层级图。

本部分参考 ADR给出了第 1类、第 2类、第 3类、4.1项、4.2项、4.3项、

5.1项、5.2 项、6.1 项、6.2 项、第 8 类和第 9 类集合条目列表或列表层级图。

本附录主要为划分为不同类别和项别的集合条目的确定提供判定依据。

10. 附录 C 危险性先后顺序表。

本部分参考 ADR给出了危险性先后顺序表，为判定物质和物品危险性提供

判定依据。

11. 附录 D 烟花默认分类设定表。

本部分参考 ADR给出了烟花类型、包含的具体物品和性质和对应的分类，

为烟花类产品进行危险货物分类提供依据。

12. 附录 E 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列表。

本部分给出了目前已确定的自反应物质的名称、浓度、包装方法、控制温

度、应急温度、UN编号等内容。

13. 附录 F 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列表。

本部分给出了目前已确定的包装有机过氧化物的名称、浓度、A型稀释剂、

B型稀释剂、惰性固体含量、水含量、包装方法、控制温度、应急温度、UN编

号等内容。

14. 附录 G 常见 A类感染性物质列表。

本部分参考 ADR列出了主要 A类感染性物质。

15. 附录 H 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分类流程。

本部分参考 ADR规定了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流程。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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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冲突。

本标准相关强制性标准均已发布实施。

1）目前已有的危险货物分类标准《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 6944

—2025），内容参考了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3修订版），标准内容适用于

海运、航空、公路、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GB 6944中的分类标准兼顾了多种运

输方式，对具体运输方式的针对性不强，例如，缺少适用于道路运输的各类别

组别代码的内容。此外，GB 6944只是部分选取了《规章范本》第 2部分的内容，

缺少包括爆炸品中烟花分类一览表、气体混合物分类程序、自反应物质的分类

原则和流程等关键内容。这使得那些不括在危险货物品名表中的，需要在运输

前进行判定和分类的危险货物究竟按照什么程序或流程进行正确分类，以及由

谁负责分类的标准内容有缺失。

本标准依据最新 2025 版 ADR的要求编制，细化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的分类要求，以及第 1类爆炸品，第 3类、6.1项和第 8类易燃液体分类试

验方法，制定从第 1 类到第 9 类的集合条目列表，补充自反应物质列表、已确

定包装的有机过氧化物列表、A类感染性物质示例、长期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类别

等内容，完善国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标准，并实现与 GB 6944 技术内容

的有效衔接。

2）其他相关的主要国家强制性标准《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通

则》（GB 19458）、《危险货物分类定级基本程序》（GB 21175）、《放射性

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等，本标准与以上这些标准的技术内容将进

行有效衔接。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本标准中危险货物分类要求与联合国《试验和标准手册》、《国际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公约》（ADR）等国际规则中相应内容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目前本标准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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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新制定的通过道路进行运输的危险货物分类标准。对应的现行行

业标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部分：分类》（JT/T 617.2）已在行业广泛

应用。考虑行业管理需求以及标准实施的紧迫性等，建议过渡期为 6个月。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实施监管部门为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

管理部。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与其他行业或领域没

有冲突。

对于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查处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有：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号）

第六十三条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在外包装上设置相应的标志。

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托运人应当添加，并将有

关情况告知承运人。

（2）《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 29号）

第十条 托运人应当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确定危险

货物的类别、项别、品名、编号，遵守相关特殊规定要求。需要添加抑制剂或

者稳定剂的，托运人应当按照规定添加，并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人。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按规定需要对外

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废止现行行业标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部分：分类》（JT/T

617.2）。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尚未识别出文件的内容涉及专利，在提交反馈意见时，

请将所知的专利文件反馈给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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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通过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项别确定方法。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的分类一般要求和具体规定，不涉

及对市场主体的调整，不存在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不含有限制或变相限制市

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不含有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不含有影响生

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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